
附表一：
山东艺术学院教职工    年   月考勤表
单位（部门）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姓名
	病假
	事假
	旷工
	其他（婚假、生育假、丧假、探亲假等）
	集体学习时间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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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（部门）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勤员签字：
注：本表请自行复制，每月3日前报人事处，请勿延期；请假时间以“工作日”为单位统计；人才市场派遣职工请在“备注”栏中予以注明。

